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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案： 

本院委員黃志雄、陳淑慧、吳育仁、江惠貞、楊玉欣、蔣乃辛等 25 人，鑒於主計總處公布的統計

數據顯示，今年七月份國內青年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二點九六，大專以上程度失業率百分之四點

七六，都比整體失業率百分之四點三一高出許多，這項數據顯示青年失業率相當嚴重，政府長期

以來一直拿不出具體解決之道。爰此建請勞委會、青輔會、教育部等應與相關部會合作，就現行

教育現況、學用落差、職場環境、薪資、職涯輔導等進行跨部會檢討，整合多方資源，以協助青

年就業並順利與職場接軌。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近幾年年來，國內大專院校大量增加，讀大學非常容易，卻有許多大學生刻意延畢，甚

至連台大、清大等高等名校，延畢的學生逐年增加，探究此現象，原因固然很多，不少人認為許

多「草莓族」、「啃老族」不願面對社會的工作壓力，才選擇延畢手段逃避社會，但其實青少年

工作機會難找，以及工作待遇太低，都是重要因素。台灣在經歷 2008 年的國際金融風暴時，許

多企業為了尋求生存、降低人事成本，開始大量採用時薪人員或人力派遣制度，而且起薪甚低，

所謂的「22K」薪資政策風行一時，導致至今許多勞工薪水仍然停留在「22K」上下。 

二、台灣年青人失業率高升，但企業界卻頻頻表示找不到人才或是人才流失。顯見台灣產學

之間的連結出了問題，應從教育體系的改善，加強學校與產業界的交流。另方面除了政府政策調

整外，企業也應提高培植人才的意願與能力，不應一味想以最低成本撿現成的人才。有鑑於此，

勞委會、青輔會、教育部等應與相關部會合作，就現行教育現況、學用落差、職場環境、薪資、

職涯輔導等進行跨部會檢討，整合多方資源，以協助青年就業並順利與職場接軌。 

提案人：黃志雄  陳淑慧  吳育仁  江惠貞  楊玉欣  

蔣乃辛 

連署人：蔡正元  陳雪生  廖正井  張曉風  王育敏  

呂學樟  蘇清泉  林明溱  徐欣瑩  盧秀燕  

簡東明  陳學聖  王廷升  陳鎮湘  曾巨威  

詹凱臣  鄭天財  楊應雄  盧嘉辰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八案，請提案人劉委員建國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劉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二十九案，請提案人尤委員美女說明提案旨趣。 

尤委員美女：（17 時）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尤美女、蔡其昌、李昆澤等 13 人，鑑於主管機

關對違反行政院「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6 點

第 2 項規定之財團法人欠缺資訊公開機制，亟待研議由專責機關單位建置並維護相關查詢平台，

以避免發生支領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薪資之董事長或經理人每月薪資超過 30 萬元，主管機關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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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邀集外部學者專家評定薪資基準並報行政院核定之情事。爰此，建請行政院於一個月內研擬確

定負責建置並維護違反前揭處理原則財團法人查詢平台之專責機關。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九案： 

本院委員尤美女、蔡其昌、李昆澤等 13 人，鑑於主管機關對違反行政院「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

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6 點第 2 項規定之財團法人欠缺資訊公開機制

，亟待研議由專責機關單位建置並維護相關查詢平台，以避免發生支領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薪資

之董事長或經理人每月薪資超過 30 萬元，主管機關卻未邀集外部學者專家評定薪資基準並報行

政院核定之情事。爰此，建請行政院於一個月內研擬確定負責建置並維護違反前揭處理原則財團

法人查詢平台之專責機關。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第 3 點為： 

各主管機關對支領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薪資之董事長或經理人，除因羅致不易或具有專長特

殊者外，應衡酌設置性質、規模、人員屬性、民間薪資水準及專業人才市場供需等因素，在不超

過中央部會特任首長待遇範圍內核定或備查其薪資基準。 

前項因羅致不易或具有專長特殊者，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每月薪資不超過新臺幣 30 萬元者，由主管機關本公平、公開原則，邀集外部學者專家，

共同依前項所定衡酌因素評定不同等級之薪資基準，經核定或備查後實施。 

(二)每月薪資超過新臺幣 30 萬元者，由各該主管機關就其主管相同性質財團法人之董事長或

經理人所需資格條件及人力市場供需狀況等因素，邀集外部學者專家，共同訂定其薪資基準，並

報經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且該處理原則第 6 點為：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現行薪資規定，與本原則所定不符者，主管機關應督促財團法人配合會

計年度或新僱用契約修正之。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未依本原則相關規定辦理者，各級政府及公營事業均不得給與補（捐、

獎）助，至改善時始得恢復。 

二、審計部於《中華民國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有關對接受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重要審核意見，包括「主管機關對違反『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財團法人欠缺資訊公開機制，亟待研議由專責機關單位建置並維護相關

查詢平台。」其中亦指出衛生署自上述薪資處理原則於 100 年 2 月生效後，遲未依規定就轄管財

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及「國家衛生研究院」之經理人薪資超限者，邀集外部學者專家評定

薪資水準，並報行政院核定，亦未將該等違規法人公告於網站，甚分別繼續補助前揭中心與研究

院 9,067 萬餘元及 24 億 2 千 5 百萬餘元，復因政府迄無專責機關建置並維護違反前揭薪資處理

原則之財團法人查詢平台，致有經濟部技術處未能查知違規財團法人名單，仍於民國 101 年第 1

季補助前揭「醫藥品查驗中心」399 萬情事。 


